
本縣勸募團體許可其勸募、留意送成果期限、勸募查

核、是否適用公益勸募條例規範等。 

1. 勸募許可：  

(1)勸募活動申請表（內含勸募活動計畫書、財

物使用計畫書） 

(2)法人須具備立案證書 

(3)理監事或董事會議決議勸募之決議紀錄（應

附簽到表、會議記錄請蓋單位大小章） 

(4)勸募專戶（封面及內頁） 

**勸募活動開始後 7 日內送專戶報本府備查（開

立專戶封面與顯示內頁餘額為 0元）。 

2. 勸募成果資料： 

(1)勸募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送： 

A. 捐贈人資料(捐款日期、收據編號、捐贈

者名稱或姓名、財物金額、捐贈用途)  

B. 募款活動所得與收支表 

C. 相關證明文件(ex.專戶封面及內頁、捐贈

人資料及所得與收支表之公開徵信截圖) 

(2)財物使用結束後 30 日內送： 

A. 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

B. 支出明細表 

C. 財物使用情形提經理事會或董事會議紀錄

(應附簽到表、會議記錄請蓋單位大小章) 

D. 相關證明文件(ex.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之

公開徵信截圖) 


